附件 2
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监察管理所
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量核算

（一）总法定工作日。按照应急部《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要求，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目前，安监所在编行政执法人员共4人。2021年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为250天（全年总天数365天-法定公休日104天-法定节假日11天=250天）。因此，2021年总法定工作日为1000天（4人×250天/人=1000天）。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及其他部门、属地街镇移送的线索；参加其他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按照前3年平均数测算2021年其他执法工作日约504天。
（三）非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按照前3年平均数测算2021年非执法工作日约340天。
（四）计划检查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安全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2021年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56天（总法定工作日1000天-其他执法工作日504天-非执法工作日340天=156天）。

（五）年度计划执法检查总家次。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工作的通知》（沪应急执法〔2020〕104号），每年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数量与监督检查工作日之比不得小于0.75。监督检查工作日156天×0.75家次/天=117家次，2021年计划执法检查总家次为122家次。
